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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补偿方案（草案）

为加快芒市城市道路建设，进一步配套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95号）、《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芒政办发〔2019〕90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特制定芒市金塔大街延长线道路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草案）如下：
一、征收目的：进一步完善城市配套建设，打通断头路，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升城市形象，需实施金塔大街延长线道路建设。
二、征收主体：芒市人民政府。
三、征收实施单位：芒市勐焕街道办事处。
四、项目批准文件：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金塔大街（河东路至环城东路交叉口）新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芒发改字〔2017〕106号）
五、房屋征收范围、规模和期限
（一）征收范围：金塔大街与河东路交叉口至环东路，具体范围以芒市金塔大街延长线规划建筑红线为准。
（二）征收规模：涉及征收共计32户，其中，居民29户，行政企事业单位2个（州直单位1个），私营企业1个。征收土地总面积约58650平方米，征收建筑面积约4277平方米。
（三）征收期限：自芒市人民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至项目结束。
六、征收补偿原则
征收补偿安置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开展房屋征收安置工作。
七、被征收房屋类型、用途、性质和建筑面积的认定
被征收房屋的面积和用途，以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证载明的面积和用途为准。自征收公告发布之日起，在被征收范围内不得新建建筑物，已有建筑物不得翻新建设、更换住房设施材料及改变用途等，否则不予补偿。
八、征收补偿方式
对被征收房屋、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等，由有资质的房地产估价机构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结构、装饰等因素，评估出房地产市场价值。
（一）对被征收房屋及土地实行货币补偿
1．房屋补偿方式。由有资质的房地产估价机构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结构等因素，按现行市场价房地合一评估后给予货币补偿。
2．土地补偿方式。国有出让地补偿按市场价评估后给予补偿；国有划拨地补偿按市场价评估后扣减15%de 出让金和3%的契税后给予补偿，土地性质属集体拨用建设用地的，按土地所在区域的土地基准地价给予补偿。
（二）征收土地证载范围内的临时建筑物，按评估值的50%给予货币补偿。
（三）征收行政、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只评估不补偿，评估值作为单位资产核减的依据。征收私营企业用房、土地由中介机构评估后给予货币补偿。
（四）根据《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95号），因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以24个月计算，一次性补偿。
（五）凡在上述征收范围内的住（用）户、产权单位、产权所有人必须持下列证明材料：
1．私房、单位用房需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农村村民需持有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等相关证件。
2．租住户需持有房屋租赁契约、户口簿和本人身份证等相关证件。
3．无法提供土地证、房产证，但系本地世袭居民，经村组、社区及相邻住户证明后报勐焕街道办事处审定后，予以认定。
4．被征收人出示的上述证照及相关证件，必须是在芒市金塔大街延长线项目房屋征收公告生效前就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证件。
（六）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涉及林地征收的，由勐焕街道办事处征地组实施土地征收工作。
九、征收奖励、补助
（一）搬迁奖励。从芒市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公告期满之日起，1个月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给予被征收人房产评估总价10%的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60000.00元；2个月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给予被征收人房产评估总价5%的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30000.00元；2个月以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不给予奖励。（因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出具房产评估报告的，奖励时限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并送达被征收人之日算起）。
（二）搬家补助。被征收户统一以该户宅基地内所持有的有效户籍证为准，每户搬家补助8000.00元，一次性发放。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产权人，提供有效证件的，并在征收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的，除给予上述奖励外再给予5000.00元的补助费：
1．五保户；
2．民政部门抚养的孤寡老人；
3．军烈属；
4．城市低保户；
5．伤残军人；
6．在读大学生；
7．残疾人；
8．在档困难职工。
十、搬迁过渡方式、期限
临时过渡期限为24个月，从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过渡期临时租房补助费，实行货币补助，每月每户1200.00元，共计28800.00元，实行一次性发放。
十一、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定方式
由征收实施单位提供1—3个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供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由征收实施单位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并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签订委托合同,受委托的评估机构必须具有三级以上资质。征收实施单位和被征收人应当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必需资料，并协助评估机构开展现场查勘等有关工作。
十二、其它事项
（一）征收房屋的拆除工作由征收实施单位委托具有拆卸资质的单位进行拆除。受委托的拆卸单位必须依法办理相关拆卸手续，依法实施拆除工作。
（二）征收工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文明征收，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得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被征收人有权对征收工作组成员进行监督、检举。
（三）被征收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实施方案的规定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补偿协议。
（四）以辱骂、殴打等方式，妨碍征收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被征收人在搬家期间占用工作时间的，由征收实施单位按有关规定出具3天的搬家证明。
（六）被征收的单位和个人，搬家时不得擅自拆除原房屋内水、电、气表等设施，并应自行结清水、电、气表、电话、电视、网络等费用。违者将从征收补偿费用中扣除所拆物品的价款金额及所使用的水、电、气表、电话、电视、网络等费用，被征收的单位和个人交清应扣款后方能办理安置补偿手续。
（七）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芒市人民政府依照相关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芒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本方案未尽事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九）本方案由芒市城市建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涉及估价事宜由负责评估的评估公司解释。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市征收安置办电话：0692—211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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